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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48/2021_2022__E6_B7_B1_

E5_9C_B3_EF_BC_9A_E5_c46_448520.htm 深圳市地税局28日

发布了《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开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通告

》，宣布自2007年11月1日起开征城镇土地使用税，12月1日

至31日为纳税期限。 据介绍，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以国有土地

为征税对象，以实际占用的土地单位面积为计税标准，按规

定税额对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。深圳

市地税局将按一定税额对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征收

土地使用税，个人自住房暂免征收此税。深圳全面改征收城

镇土地使用税后，城镇土地使用费将停止征收。 据了解，我

国从1988年11月1日起开始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，不过深圳当

时处于经济发展初期，为了吸引投资一直未开征此税种，而

是由国土部门征收土地使用费。根据2006年12月国务院颁布

的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

条例〉的决定》，城镇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在1988年

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两倍，其中大城市由0．5元至10元提高到1

．5元至30元。据此，深圳市地税局参照深圳市国土局的做法

，依据土地基准地价，按所在土地街道办管辖的范围将全市

土地划分为六个等级：从第六到第一等级的土地每平方米年

税额分别为3元、5元、9元、13元、21元和30元。 深圳市地税

局副局长章家寿表示，土地使用费征收的额度比较低，无法

实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目的；目前开征土地使用税不仅税额

较高可有效抑制浪费用地现象，同时作为税法手段也能更有

效监控纳税对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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